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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書 搶 鮮 閱   
 

案件之同一性 
 

 

一、概念 

同一被告且同一犯罪事實 ⇒ 同一案件 

 
    

作者叮嚀   
 

傳統學說對於訴訟標的之個數，同時使用「單一性」及「同一性」之概念。在討論

「訴之可分性」時，使用「單一性」之詞彙；在討論「重覆起訴禁止」、「既判力」及

「變更起訴法條」時，使用「同一性」之詞彙。若細究其內涵，均是在探討「案件之個

數」。本書為求其簡，均使用「同一性」一詞。 
 

二、同一犯罪事實 

同一犯罪事實可區分二種類型： 

事實上同一案件 
大多屬單純一罪之情形，非常容易判斷其起訴範圍，因此不會產生「是否可分」、

「是否重覆起訴的問題」。較容易成為考點的是「可否變更起訴法條」，亦即法院

與檢察官就被告之客觀行為認定一致，但就其所應適用之實體法有所不同者。 

 

爭點1：變更起訴法條 
 

犯罪事實
法律評價Ａ

法律評價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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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官認某甲強行撫摸某乙之胸部，以強制猥褻罪起訴甲。法院審理後認定之下列情

形，可否變更起訴法條？ 

甲係為強搶乙衣領內之鑽石項鍊。 

甲係為對乙強制性交，因被他人發現而中止。 
  

就是否為同一犯罪事實，傳統學說上有各種不同見解，惟現今通說認為，應從「訴

之目的及侵害性行為之內容」判斷。亦即除犯罪事時間、地點、方法外，尚須考量

行為人所侵害之法益是否為同種類。    
99台上2911判決 

 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定科刑之判決，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，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之

法條，係指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之範圍內，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而言。至事實是

否同一，應以檢察官請求確定其具有侵害性之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為準，而基本社會

事實是否同一，則應視訴之目的及侵害性行為之內容是否同一而定。刑法上之竊盜罪及

搶奪罪，其基本社會事實同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以趁他人不覺或不及

防備之際，取得他人之財物，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，兩罪之罪質應認具有同一性。    
據此，上開題情形，強制猥褻罪與強盜罪二者之保護法益全然不同，並非同種侵

害性行為，故非同一犯罪事實。法院不得變更起訴法條，僅得為強制猥褻無罪判決。 

上開題情形，強制猥褻罪與強制性交未遂罪所保護法益相同，屬同種類之侵害行

為，故法院得踐行變更起訴法條之程序後，逕為強制性交未遂罪之判決。 
 

法律上同一案件 
若數個基本事實具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，亦屬同一犯罪事實。較容易

成為考點者，為「可分性」、「重複起訴禁止」及「既判力效力範圍」之問題。 

 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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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點2：起訴及審判之範圍 
 

     

   
甲與乙因故爭執，甲持棍毆打乙致傷，檢察官涉犯傷害罪嫌起訴甲： 

法院於審理中發現甲於毆打過程中，同時對乙說：「下次再讓我碰到，就直接把你

打死。」因而同一行為尚構成恐嚇罪，法院應如何判決？ 

承上，若法院於審理後，認為恐嚇部分不能證明犯罪，法院應如何判決？ 

【解說】 

「審判範圍」之認定標準

檢察官就全部起訴

法院全部均須審理

Ａ罪

檢察官僅就其中Ａ罪起訴

具有實質上或裁判
上一罪關係且均有
罪，法院始得判Ｂ
罪Ｂ罪Ｂ罪

Ａ罪

    
94台上3947判決 

 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，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，其效力及於全部，則係指已

起訴部分與未起訴部分，均應構成犯罪，並且其間有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者而

言；若未起訴部分不構成犯罪，或原應諭知免訴或不受理者，即與已起訴部分根本上不

生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關係，自無一部效力及於全部之問題。    
於題情形，檢察官雖未就恐嚇罪部分起訴，然二罪具有裁判上一罪關係，且均構

成犯罪，於審判上具有不可分關係，法院應併就恐嚇部分為判決，即就傷害罪及恐

嚇罪從一重處斷。 

於題情形，法院既認為恐嚇部分不能證明犯罪，二罪即無不可分關係，又該部分

既未經檢察官起訴，法院即不得審理，故法院僅得就傷害部分為判決。 
 

 

 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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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叮嚀   
 

上開案例，若檢察官係就傷害及恐嚇之部分一併起訴，則全部均為法院之審判範

圍。就題情形，結論並無不同，法院應就二罪從一重處斷；題情形，法院認恐嚇部

分不能證明，即應於理由中交待恐嚇部分無罪。 
 

    延伸閱讀 

實務上對於同一案件之認定標準，學者（林鈺雄）批評是倒果為因，從審判之結果倒

推起訴之範圍，且審判的範圍還會隨著審理的結果不同而異，完全顛覆控訴原則。學者另

提出「相同的歷史進展過程」為標準，認為應從行為時間、地點、行為客體、侵害目的等

因素判斷是否為同一案件。 
例如檢察官起訴肇事逃逸，必然會涉及是否有人傷亡之調查，故相關之過失傷害、過

失致死罪，均應認為與肇事逃逸屬同一案件，至於其間之競合關係如何，應屬法律評價問

題。 
 
 




